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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职院（开大）教发发〔2023〕10 号

关于开展 2023 年度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
工程公需科目在线学习有关事宜的通知

各部门（单位）：

根据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开展 2023 年度

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公需科目在线学习有关事宜的通

知》，现将本年度公需科目培训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学习时间

2023 年 4 月 17 日至 11 月 30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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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学习对象

全校在职专业技术人员。本次在线学习将记为专业技术人

员继续教育的学时，作为职称评审的重要依据。

三、学习形式

1.已经注册的人员登录进入辽宁省干部在线学习网专业

技术人才在线学习专区（https://zyjs.lngbzx.gov.cn/zyjs.

html），完善个人信息项，选择在线课程，采用“在线学习”

形式进行。

2.未注册人员以部门为单位提交《辽宁省干部在线学习网

专业技术人才在线学习注册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，于 5 月 24

日前报教师发展中心。由教师发展中心统一向辽宁省干部在线

学习网申请注册码。

联系人：尚恩广

报送方式：企业微信

四、学习内容

2023 年度公需科目在线学习必修内容:

（一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课程；

（二）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会议精神课程；

（三）专业技术人员职业道德课程；

（四）当代科学技术前沿知识读本课程；

（五）专业技术人员应急能力建设读本课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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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专业技术人员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课程；

（七）专业技术人员知识产权管理与实践课程；

（八）专业技术人员工匠精神课程；

五、学时要求及考试安排

公需科目在线学习全年要求必修内容不少于 30 学时，选

修课学习不少于 20 学时。2023 年度全省专业技术人员公需科

目学习不安排统一考试。

六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各部门（单位）要按照本通知要求认真组织实施。

本次学习将作为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的重要依据。

（二）专业技术人员应当遵守有关学习纪律和管理制度，

完成规定的继续教育学时。

（三）按时报送学习信息。各部门（单位）须认真做好本

部门（单位）专业技术人员的学习记录，并于 2023 年 12 月 1

日前向教师发展中心报送《2023 年度全省专业技术人员公需科

目学习情况表》（附件 2）。各专业技术人员应自行打印留存

个人年度学习统计证明。

附件 1：辽宁省干部在线学习网专业技术人才在线学习注

册申请表

附件 2：2023 年度全省专业技术人员公需科目学习情况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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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公需科目在线学习帮

助

教师发展中心

2023 年5月18日

大连职业技术学院（大连开放大学）教师发展中心 2023 年 5 月 18 日印发


